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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国务院批准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外交部、公安部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

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事业进一步发展，简化外派劳务

人员出国审批手续，加强对外派劳务人员的管理，特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外派劳务人员”系指外派单位按照与国（境

）外有关政府机构、团体、企业、私人雇主所签承包工程、

劳务合作、设计咨询等合同规定，派出从事经济、科技、社

会服务等活动的各类专业劳务人员。 第三条 “外派单位”系

指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批准，

具有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经营权的企业。 第

四条 外派单位组织派出劳务人员必须持有外经贸部颁发的《

外派劳务人员许可证》和对外签订的合同。 第五条 向与我国

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以及向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派出劳务

人员，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章 出国任务审批 第六条 凡有

出国任务审批权的外派单位派出劳务人员由该单位自行审批

并核发《外派劳务出国报批表》。 第七条 不享有出国任务审

批权的地方外派单位派出劳务人员，须填写《外派劳务出国

报批表》，并持合同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或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厅、局

）申报批准。 不享有出国任务审批权的中央外派单位派出劳

务人员，须填写《外派劳务出国报批表》，并持合同向其享

有出国任务审批权的上级外经贸主管部门或归口挂靠的国务



院部委、直属机构业务主管司局申报批准。 第八条 外派海员

、渔工出国，在填写《外派劳务出国报批表》中派往国家和

地区一栏时，一律填写“世界各国和地区”。 第三章 外派劳

务人员的条件和审批手续 第九条 外派单位必须对外派劳务人

员的政治、业务和身体条件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如下： 一、

政治条件：派出的劳务人员必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思想健

康，作风正派，遵守纪律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

入境管理法》的规定。下列人员不得派出： １．刑事案件的

被告人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

嫌疑人； ２．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 

３．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 ４．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５．

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的。 二、业务条件：有专业技能，能够按照合同规定完成出

国任务。 三、身体条件：年满１８周岁，经县级以上医院检

查证明身体健康，能够适应国（境）外具体劳务工作。 第十

条 需要持因公护照出境的劳务人员，除副县（处）级以上干

部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劳务人员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办

理审批手续外，其他劳务人员一般实行两级审批制。即劳务

人员所在单位或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劳务

人员出国条件进行审查并填写《外派劳务人员出国审查表》

（以下简称《审查表》）；外派单位负责审批。 需要持因私

普通护照出境的劳务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

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审批。 第四章 跨地区、跨部门选

派 第十一条 外派单位一般应在本地区、本部门选派劳务人员

，如业务确有需要，经审批部门批准，可跨地区、跨部门选

派。 第十二条 外派单位跨地区、跨部门选人时，由外派单位



到劳务人员所在单位，或劳务人员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

乡镇人民政府选派。不得委托个人或中介单位办理劳务人员

异地选派事项。 第五章 护照的申办和管理 第十三条 外派单

位可为外派劳务人员申办因公护照或因私普通护照。 第十四

条 下列外派劳务人员需办理因公护照： 一、为执行我国政府

部门对外签订的协定、协议而派出的劳务人员，以及可直接

实施管理的成建制派出的劳务人员。 二、派往国家和地区要

求持因公护照的劳务人员。 第十五条 除第十四条规定的范围

，其他外派劳务人员办理因私普通护照。 第十六条 因公护照

，由外派单位在劳务人员人事关系或户口所在地向外交部及

其授权的地方外事部门（以下简称“外事部门”）申办；因

私普通护照，由外派单位向外派人员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以下简称“公安机关”）申办。 第十七条 选派在经济特区

长期工作（１年以上），户口不在特区的外派劳务人员可在

经济特区申办护照，但必须取得原单位、户口所在地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区、县组织部门出具的政审材料。 第

十八条 外派单位为其外派劳务人员办理因公护照，须向外事

部门提供： 一、外派单位的外派劳务人员许可证： 二、申请

因公出国护照事项表； 三、外派劳务出国报批表； 四、外派

劳务人员出国审查表。 外事部门可根据需要查验外派人员身

份证和户籍证明。 第十九条 外派单位为其外派劳务人员办理

因私普通护照，须向公安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外派单位

的外派劳务人员许可证； 二、外派劳务出国报批表（附对外

签定的劳务合同）； 三、外派劳务人员出国审查表； 四、外

派人员身份证或户籍证明。 第二十条 外经贸部要建立健全对

外派劳务人员实施出国前适应性培训的制度。发照机关在为



劳务人员颁发护照时，可根据需要查验培训合格证。 第二十

一条 外派劳务人员劳务结束回国后，外派单位负责将因公护

照收缴并登记造册后送原发照单位保管处理。 第六章 签证的

申办 第二十二条 持因公护照的劳务人员的签证，由外派单位

按外交部有关规定统一申办。 第二十三条 持因私普通护照的

外派劳务人员的签证，由外派单位负责向有关外国驻华使领

馆申办。 第二十四条 为外派海员、渔工申办外国签证时，外

派单位应按雇主指定的登船地点所在国家和地区申办。 第七

章 禁止事项和罚则 第二十五条 外派单位要端正经营思想、合

法经营。在对外签约及选派劳务人员时，要严格把关。严禁

以外派劳务名义从事非法移民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选派女

青年到国（境）外的酒吧、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工作。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审批机关的

单位和直接责任者，由外派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和监察部门视

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相应的经济、行政处罚，外经贸部

视情节轻重给予限期停止外派劳务，直至取消外派劳务经营

权的处罚；外事部门将暂停或停止为外派单位派出的劳务人

员或所有因公出国（境）人员颁发因公护照；违反出入境管

理法规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适用于

劳务性质的外派研修生。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不适用于公民个

人出境自谋就业办理手续。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发布前的有关

外派劳务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

本规定为准。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